	审批意见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株云环表[2020]7号
一、株洲经开置业有限公司拟投资5562.837万元在云田镇高福社区新建百合路（王家田路～云峰大道）新建工程，该项目总占地面积10063.53㎡，设计等级为城市次干道，全长405.73m，路幅宽度为24m，设计车速为40km/h，双向二车道。建设内容包括道路工程、给排水工程、照明工程、景观工程及附属工程等。
二、根据株洲华晟环保技术有限公司编制的环境影响报告表结论、专家技术审查意见，在建设单位认真落实各项污染防治措施前提下，从环保角度上分析，同意项目按该环评报告表中确定的规模、地点、内容进行建设。
三、在工程建设中必须严格执行环保“三同时”制度，重点注意以下几个问题。
1.加强施工期环境保护。合理安排挖、填方，建筑垃圾须按照规定处置；采取有效措施防止施工扬尘、噪声、废水对周边环境的污染影响。
2.道路排水系统实施雨污分流，雨、污管网与道路需同步建设。
3.建设单位须书面报告自然资源与规划部门，运营期道路两侧声环境质量不达标区域范围内不得规划、建设医院、学校等声环境敏感项目。
四、由株洲云龙示范区生态环境局负责该项目“三同时”监督检查及日常监督检查。
五、你单位应在收到本批复后10个工作日内，将批准后的环境影响报告表送株洲云龙示范区生态环境局。
六、环境影响报告表经批准后，若项目的性质、规模、地点和环境保护措施等发生重大变动的，须重新报批环境影响报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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